附件一 工号使用承诺书模板
承诺人作为中国广电公司签约代理商的行销人员，承诺 人充分理解中国广电为加强信息安全所采取的相关必要管 理措施， 自愿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广电为加强信息安全 制定的相关制度，对此承诺人自愿向中国广电做出如下承诺：
1、严格落实实名制管理要求。按照《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印发<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实施规范>的通知》 (工信部网安〔2018〕105 号 ) 、《工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做好电话用户实名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 (工信厅网 安〔2019〕68 号 ) 等文件要求，应严格落实个人及单位用户 办理电话实名登记管理要求；加强关键环节的人证一致性校 验，针对电话入网、过户 (含集团客户使用人变更) 、 因安 全管控被关停后复开等环节，必须通过人像对比等技术措施 加强人证一致性核查，通过后方可激活电话卡。加强集团单 位的资质审核，对于疑似风险单位要到办公地点进行现场核 实。在办理新用户入网手续时，应与用户签订电话卡合规使 用告知书，明确告知用户违规出租、出售电话卡的法律风险， 并由用户签字后作为入网资料归档管理。
2、严格规范渠道工号和设备管理。应按照要求，通过 人脸识别、身份证原件读取、短信随机码、工号与设备 IMEI 绑定等方式进行工号登录时的校验，加强对工号和设备使用 人的身份认证，严格限定可移动办理设备的使用区域，实现 办理渠道、工号、设备与使用人的关联绑定，防止工号和设
备被滥用或违规转借办理电话入网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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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做好客户信息保护。在受理中国广电移动电话入网 等各类业务过程中，严格遵守实名制开户相关要求，严格规 范办理移动电话入网手续，对于客户提供的真实身份信息应 当严格保密，不得泄露、篡改或者毁损，不得出售或者非法 向他人提供，不得用于提供服务之外的目的，不得办理业务 时借助接触客户时机，欺骗、误导或者强迫等方式或者违反 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与客户约定的收集、使用信息，不得骗 取客户服务密码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，在客户不知情情况下 注册互联网账户或办理非中国广电业务；同时不得违规转售 电话卡。如果违反，则承担对中国广电和客户的全部损害赔 偿责任。对于代理商行销人员，中国广电有权扣除其未结算 佣金及保证金等款项，所扣罚款项不足以弥补中国广电和客 户损失的，代理商应另行赔偿；情节严重者，直接解除合作 并加入黑名单。行为涉嫌犯罪的，移交至国家司法机关处理。
4、承诺人充分了解：信息安全违规是指渠道 (包含承 诺人在内) 所办理开户的号码，被工信部、12321 平台、通 信管理局、公安机关、广电总部等部门通报的被用户标记、 举报或查获的用于骚扰、诈骗的号码。代理商即被判定为存 在信息安全违规行为。
5、承诺人郑重承诺：保证所开工号和设备仅限本人使 用，保证所开户的每个号码均符合实名制标准，客户均知情， 并向客户告知电话卡转售、转用的风险，且由客户签订电子 协议后为客户发卡，保证不转卖客户已经实名登记的号卡。
若被发现将客户已经实名登记的号卡二次转卖或其他实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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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制违规的情况、工号被滥用或违规转借办理电话入网手续、 所办理开通的号码中，存在发生信息安全违规的号码。 自有 行销人员自愿接受相关处理和整改要求；代理商视情节自愿 接受关闭行销工号、解除合作关系、加入全国代理商黑名单 等处理，并在 2 年内不得开展移动电话卡销售委托代理业务， 情节严重的代理商和负责人纳入全国渠道 “黑名单”，五年 内不得开展电话卡销售委托代理业务，涉案情况较严重的， 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和相关罚款等。
6、承诺人承诺：健全成年人的各项网络安全和信息安 全管理制度，落实各项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和操作规范，严格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及中国广电要求做好承诺 人的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和信息安全工作。承诺人保证不利 用网络和提供代理服务的便利危害国家安全、泄露国家和中 国广电的秘密，不侵犯国家、社会、集体、中国广电和第三 方的合法权益，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。
承诺人充分了解以上内容，并自愿遵守上述承诺，如果 承诺人签订《承诺书》后存在信息安全违规行为， 自愿接受 中国广电相关管理措施的处置。

承诺人：  (行销人员签字)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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